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二〇二二年三月

目录
- 1 -1概述


- 2 -2项目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


- 2 -2.1施工期


- 3 -2.2运营期


- 5 -3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 5 -

3.1公开内容及日期

- 7 -

3.2公开方式

- 9 -

3.3公众意见情况

- 9 -4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 9 -

4.1公示内容及时限

- 10 -

4.2公示方式

- 15 -

4.3查阅情况

- 16 -

4.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 16 -5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 16 -6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1概述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立医院改革发展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为持续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防控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 号）要求发挥县级医院在县域医共体中的龙头作用。加强县级医院（含中医医院）能力建设，提升核心专科、夯实支撑专科、打造优势专科，提高肿瘤、心脑血管、呼吸、消化和感染性疾病等防治能力，提高县域就诊率；从而为更好提供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建设健康中国、健康云南提供有力支撑。 
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1951年，至今已有72年历史，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现已成为集医疗、急救、医学教育培训、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医院承担着全县医疗、保健、危急、疑难重病人、应急抢险的救治工作。但医院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医疗、疾病预防控制、保健服务需求的提高，医院现有基础设施的运行服务已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以来，门诊、住院人次不断增加，但医院现有的业务用房已难以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导致住院病床严重紧缺，住院病房拥挤，病人住院难的矛盾十分突出。二是医院用地面积较小，特殊科室均不能按医院流程规范建设，随着患者就医需求的不断提升，目前医院正在进行寻甸县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急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儿童及新生儿救治中心等5个中心的建设已经受到严重制约；且随着新业务、新技术的开展，医院目前急需进行科室二级分科如外科、内科、妇产科、儿科、眼耳鼻喉科等工作更是难以实现。 
为积极响应国家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精神，提升县级中心医院服务能力，使医院综合医疗服务能力逐步达到《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推荐标准》以及三级乙等医院的要求；解决寻甸县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努力让群众当地就医，争取完成转院率控制在 10%以内，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的目标，故提出本次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且本项目在《昆明市“十四五”卫生与健康规划（阶段成果）》中被列为昆明市“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在《寻甸县“十四五”卫生与健康规划（2021-2025 年）》中被列为寻甸县县级“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本项目的建设具有合法性前置条件。本项目的建设将合理规划医院的功能布局，改变医院业务用房面积严重不足、医院业务开展工作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住院难和医院教学条件差、管理难度大等问题，提升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 
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于2022年6月23日取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寻发改投资﹝2022﹞47），项目代码：2206-530129-04-01-907306。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09.96亩，总建筑面积125200m²，分两个地块建设。项目建成后医院床位数将达到800床，其中普通床位700张，感染床位100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本项目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建 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本项目属于其中“四十九、卫生 84”中的“108—医院、专科疾病防治院（所、 站）、妇幼保健院（所、站）、急救中心（站）服务、采供血机构服务、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新建、扩建住院床位500张及以上的，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2项目产生的主要环境影响

2.1施工期
（1）大气环境

施工期产生的废气经过场地挡护围护、挡尘布帷幕、设防护网封闭施工、洒水抑尘、合理安排施工场地及时间强度、合理选取进场道路、弃土日产日清并加盖防抛洒等措施、对周围空气环境以的影响将得到有效减缓。施工期产生的空气环境污染是短期的，随着施工活动的结束，场地的覆盖、道路、建筑物的形成，项目内的绿化完成等，施工扬尘、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也就随之结束。

（2）地表水环境
基坑废水泵入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和施工用水；项目的施工废水及施工人员生活废水沉淀后回用于施工工序或用于施工现场降尘洒水。场地雨污水经临时排水沟、沉淀池收集处理后部分回于施工工序或用于施工现场降尘洒水，施工期废水不会对地表水体产生大的长期的不利影响。

（3）声环境

夜间禁止施工，昼间施工噪声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后，场界噪声排放能够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昼间寻甸仁德第四完全小学、雨布村在本项目建设的各阶段噪声的预测值均能满足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昼间中桥村在本项目建设的各阶段噪声的预测值均不能满足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项目施工期噪声对周边环境及敏感点影响不大。施工期结束后，相应的噪声污染即随之消失，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长期不良影响。
（4）固体废物

施工期建筑垃圾中不可利用的建筑垃圾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运至相关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规范处置；开挖土石方部分回填，余方全部交由有资质的渣土清运公司外运至合法的弃渣场规范堆放；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自行运至当地 垃圾收集点，委托环卫部门进行清理。施工期固废处置率100%，不会对外环境产生大的不利影响。

2.2运营期
（1）大气环境

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主要成分为氨、硫化氢，污水处理站各构筑物采用半地埋式设置，各构筑物池顶均加盖覆盖，恶臭气体经风机收集后送入生物除臭塔进 行除臭处理，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能满足 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中的表 2 中对应排气筒高度的标准要求，无组织废气排放可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限值；化粪池设置为地埋式，密闭性较好，挥发到空气中的恶臭较少；垃圾桶内的垃圾能做到日产日清通过及时清运可减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医疗废物暂存间为临时贮存间，贮存时间短，定期交由云南正晓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清运处置，产生的恶臭少，呈无组织排放，故化粪池、垃圾桶、医疗废物暂存间产生的恶臭量较小，经大气自然扩散后对环境影响很小。煎药异味经机械抽排风后自然稀释，对环境影响较小；食堂油烟通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达标排放；地下停车场通过设置排风口，采取机械排风系统，引汽车尾气至排风井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
（2）地表水环境
营运期的废水主要是医疗污水和生活污水，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l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的A等级标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寻甸县污水处理厂，不直接外排地表水体，对地表水环境影响小。 
（3）声环境

项目生产设备噪声衰减至项目厂界时，项目东、南、西侧厂界噪声可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 类标准；项目北侧厂界噪声可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4 类标准；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不大，敏感点处声环境质量可达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 类标准，对敏感点影响小；进出汽车产生的交通噪声以及人群活动产生的噪声，声级不高，备用柴油发电机噪声虽高，但使用频率很小，而且位于地下层内。因此，采取相应措施后，均可做到场界达标排放，对声环境虽有影响，但可以接受。
（4）固体废物

医疗废物经专用医疗废物收集箱收集后，密封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最终交由云南正晓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废弃组织器官经收集后暂存于医院内设置的专用冰柜中，待收集一段时间后交由当地殡仪馆焚烧处置；废药物药品经收集后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最终交由云南正晓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化粪池和污水处理设施污泥集中收集在污泥消毒池进行消毒处理（污泥消毒采用投加漂白粉）后，采用离心式脱水机脱水，密闭封装后委托云南大地丰源环保有限公司清运处置；废紫外灯管经收集后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食堂泔水、隔油池废油脂经泔水收集桶收集后按农业部门的要求进行处置；药渣与生活垃圾一起经垃圾桶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本项目各种固体废物均得到合理处置，且本项目加强固体废物产生、收集、 贮放各环节的管理，固废分类定点存放，采取相应的防流失、防渗漏措施，避免 产生二次污染。因此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经过合理处理和处置后对环境影响较 小。
3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1.1），首次公开日期为2022年12月6日，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概况、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关信息和审批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的主体；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内容负全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我公司委托云南纳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为维护社会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提高环保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相关要求，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向公众公开本项目环境评价的有关信息，并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
建设单位：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建设性质：迁建；
建设地址：县城城区，北至北二环，南至县档案馆，东至县城规划道路，西至唯美北路；
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94269.95万元，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及自筹；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09.96亩，总建筑面积125200.00m²，分两个地块建设。地块一用地85.778亩，建筑面积108326.00m²，其中地上91854.00m²，地下16472.00m²。地块二用地23.86亩，建筑面积16874.00m²，其中地上14374.00m²，地下2500.00m²。地块一分为医疗综合楼（门诊楼、医技楼、住院区楼）、感染楼，其中医疗综合楼通过结构缝分成三个单体为门诊楼、医技楼、住院区楼；医疗综合楼含整体一层局部两层地下室，负一层地下室含食堂 1000m²，超市300m²；地上部分住院楼15层，建筑高度为65.4m；门诊楼、医技楼地上5层；感染楼地上5层，建筑高度为22.2m。地块二为办公科研楼、应急楼和体检楼，其中办公科研楼为8层，建筑高度30.6m；应急楼为4层，建筑高度18.0m；体检楼为4层，建筑高度18.0m。地块一建筑密度27.60%，容积率1.6，绿地率35%；地块二建筑密度16%，容积率0.9，绿地率36%；景观及绿地面积25741.30m²、道路广场面积29026.30m²。机动车停车位531 个（电动汽车充电车位159个）、非机动车位3187个。同步实施医院设备工程、智慧医院工程、充电桩工程及基础配套工程等。项目建成后医院床位数将达到800床，其中普通床位700张，感染床位100张。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单位地址：昆明市寻甸县青云路2号
联系人：张杰祥
联系电话：0871-62664790
邮箱：694058258@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名称：云南纳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昆明市官渡区世纪城华春苑16栋1单元1131室

联系人：朱文龙
联系电话：187****3430
邮箱：364227071@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在附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48号）下载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如下：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邮件、电话、传真、信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提交或邮寄公众调查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公众意见表扫描件发至电子邮箱：364227071@qq.com。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前，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2022年12月6日


3.2公开方式 
3.2.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项目首次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是公众网络平台，因此载体选取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

3.2.2网络公示时间

网络公示时间为2022年12月6日-10月19日（共计10个工作日）。 

3.2.3网址 
首次网络公示链接为：http://www.kmxd.gov.cn/c/2022-12-06/6367471.shtml。
首次公示网页截图见图3.2-1。

[image: image1.png]SamEEEREEEARBAF

B B m e

W @

BES
AFHEE

BUER
AFFHE

BORXE

SEEEN
ESiiet

BUER
AIFER

BURHSEIK
EEAFF

e osissais 2021260826 T PN
B EREE 2022-12-06 17:26

E% SEEE\RERTERSTESNFHE LT

== e

SHEE-ARERTEMBMEN FNE—
PG

AR 2022-12-06 1726 MERE: 8FS: [ X @ 4]

BXE, BREVEBREREI 2R, EELUENEEEATNE
*, BRRABEHEMERES () BXCENEERS A EEELE
IREBAFNER, ERBUFEFHNEFEANS SIS, MEAFER
FEFHNNES, ERAREL. BREMFAABNARMIERERE
EHAEEERE.

SHEDARRSERTEAENFRHTERATRE SERE—ARE
BRTERE RSN T, SRS RGiZaEE, 2BEY
IRFREIRISFIES I, RERRERNABIERERE, IUKE (FEA
RAMEREBTNE) B CRSMFNARSSNiE) (FS848) 8
EXER, WARBREGTN LEHTARSSERAT, ARRRFF
TRERSFNEIERES, FHERARBIAEEN, ARSI

— BREXRER

GEEH: SEEE—ARERTERE;

gl SERESHESEEDEERS;

SBIgMERR: T

Eigihl: SWER, ILEIETR, EERNEE, REREMLIERE,
ie=Slg

BIEERESKE: HEREEM6995HTT, BERFABFEERE
=

BMBMABMGGES . AEA S EeEDA IS  MEsED





图3.2-1   公众参与网上公示（第一次）

3.2.4其他 
本项目首次公示未采取其他方式。 
3.3公众意见情况 
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单位及个人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
4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4.1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第二次信息公示）采取了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云南信息报和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公示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概况、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和主要事项；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 

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我公司已委托环评单位完成《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文件的要求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3fmzPjaquLN7qUtDdOH-A?（提取码： k2mq）。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或报告编制单位，以便公众查阅。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张杰祥 /0871-62664790/694058258@qq.com
环评单位联系方式：朱工/187****3430/36422707@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单位及个人，项目厂界外延2.5km的范围内。

征求公众的主要意见：①对该项目的意见和建议；②对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的意见和建议；③对该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链接

公众可在附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48号）下载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如下：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以写信、发电子邮件等形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在本信息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2023年2月24日


本次公示的起止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至 2023年3月9日（共计10个工作日），因此，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4.2公示方式 
4.2.1网络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属公众互动的网络公示平台，因此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网络公示时间 

网络公示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2023年3月9日（共计10个工作日）。 

3、网址 

征求意见稿公示链接为：https://pan.baidu.com/s/103fmzPjaquLN7qUtDdOH-A?（提取码：k2mq）。
网页截图见图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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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公众参与网上公示（第二次）
4.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要求，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在云南信息报进行了公示，云南信息报为云南的公共媒体报纸，属于当地公众普遍能接触到的刊物，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分别于2023年2月8日、2023年3月1日公开信息2次，公示情况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 第4号）的要求。

报纸公示截图见图4.2-2、图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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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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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第二次报纸公示

4.2.3张贴公示

1、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仁德街道东发社区、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楼及项目选址地块进行张贴，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内容张贴于仁德街道东发社区公告栏、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楼公告栏及项目选址地块周边。张贴区域为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因此，张贴区域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张贴时间、地点及照片 

建设单位于2023年2月24日-2023年3月9日（共计10个工作日），具体张贴情况如图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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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德街道东发社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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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楼处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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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选址地块公示照片


图4.2-4  张贴公示

4.3查阅情况 
本项目纸质版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在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为公众提供报告书查询、查阅服务。在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到此进行查阅。 
4.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提出意见。 
5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首次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没有单位 和个人对项目存在疑问、反对本项目建设，故不再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6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二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通过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云南信息报和张贴公告等方式未收集到任何公众意见。因此，以上不存在对意见及建议的分析及采纳及不采纳等相关内容。

我单位将严格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严格落实生产过程的噪声、废水、固废、废气等的污染防治措施，同时加强全过程的环境监督与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和各项污染物的达标排放，以将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1.1）要求，在《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迁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承诺时间：2023年3月9日

